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达”或“公司”）2025年

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对智明达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

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关于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预计公司 2026年度与关联方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总额不超过 531万元，主要为向关联法人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原材料及采购服务。关联董事江虎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并通过了该议案。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3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此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未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其交易行

为有利于公司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关联

交易

内容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前上一月

末与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上年实

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原材料

成都

铭科

思微

电子

技术

有限

责任

公司

模数

转换

芯片

等

340 25.44 1.66 319.87 39.75 -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服务

技术

开发

服务
191 100 0 0 100% -

合计 531 / 1.66 319.87 / /
注：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458 319.87 /

向关联方采

购服务
152 0 实际开发进程与计划

有出入

合计 610 319.87 /
注：以上金额均为含税金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基本

情况

企业名称 成都铭科思微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明

注册资本 10,811.6821万

成立日期 2008年 9月 9日

住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路 75号 2栋 1单元 25
层 2501-2505号

主要办公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崔家店路 75号 2栋 1单元 25
层 2501-2505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子产品销售；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集成电路芯片

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



设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计算机系统服务；

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企业管

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移动通信设备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李明、孙伟、李智、

黄敏等

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智明达持有该关联人

18.4529%的股权；智明达董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通过共青城智高合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有该关联人 1.3874%的股权；公司联席董事长江虎

担任该关联人董事。

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的主要财

务数据

总资产（万元） 22,731.42

净资产（万元） 13,921.98

营业收入（万元） 8,050.44

净利润（万元） -484.07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依法持续经营，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实施和结算，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就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与相关关联

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相关关联方 2026年度的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原材

料及采购服务，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并结合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

该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预计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业务开展情况

与相关关联方签署具体的交易合同或协议。

2、向关联方采购服务

经 2023年 8月 1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预计新增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公司已与关联

方签署总金额为 470.00万元的技术开发服务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18日披露的《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新增 2023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均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有利于资源的优

化配置和业务的协调性。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定价公允、结算时间与方式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

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具备良好商业信誉，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

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公司向第三方采

购类似服务的价格，由双方按照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为正常的持续性合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产

生不利影响。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上述关联人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开展，公司相

对于关联人在业务、人员、财务、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上述交易的发生预计

不会对公司现有持续生产能力、持续经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产

生不利影响。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期内与关联方之间

的关联交易可能将持续存在。公司承诺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将均遵循协商一致、

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独立性以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已经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事项无需公司股东会审议。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所



需，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明晟 董辰晨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